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

施辦法」第十一條、第十七條、第二十四條、第

五十三條條文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第十一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董（理）

事行為準則至少應包括董（理）事發

現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有受重大

損害之虞時，應儘速妥適處理，立即

通知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獨

立董事成員或監察人（監事、監事會）

並提報董（理）事會，且應督導所屬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通報主管機

關。 

第七條之一  前條第一款之董（理）事

行為準則至少應包括董（理）事發現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有受重大損害

之虞時，應儘速妥適處理，立即通知

審計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

成員或監察人（監事、監事會）並提

報董（理）事會，且應督導所屬金融

控股公司及銀行業通報主管機關。 

第十七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總、

分支機構對法令規章遵循事宜，應建

立諮詢溝通管道，以有效傳達法令規

章，俾使職員對於法令規章之疑義得

以迅速釐清，並落實法令遵循。 

法令遵循專責單位應辦理下列事

項： 

一、 建立清楚適當之法令規章傳達、

諮詢、協調與溝通系統。 

二、 確認各項作業及管理規章均配

合相關法規適時更新，使各項營

運活動符合法令規定。 

三、 銀行業推出各項新商品、服務及

向主管機關申請開辦新種業務

前，法令遵循主管應出具符合法

令及內部規範之意見並簽署負

責。 

四、 訂定法令遵循之評估內容與程

序，及督導各單位定期自行評估

執行情形，並對各單位法令遵循

自行評估作業成效加以考核，經

簽報總經理後，作為單位考評之

參考依據。 

第十七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總、

分支機構對法令規章遵循事宜，應建

立諮詢溝通管道，以有效傳達法令規

章，俾使職員對於法令規章之疑義得

以迅速釐清，並落實法令遵循。 

法令遵循專責單位應辦理下列事

項： 

一、 建立清楚適當之法令規章傳達、

諮詢、協調與溝通系統。 

二、 確認各項作業及管理規章均配

合相關法規適時更新，使各項營

運活動符合法令規定。 

三、 銀行業推出各項新商品、服務及

向主管機關申請開辦新種業務

前，法令遵循主管應出具符合法

令及內部規範之意見並簽署負

責。 

四、 訂定法令遵循之評估內容與程

序，及督導各單位定期自行評估

執行情形，並對各單位法令遵循

自行評估作業成效加以考核，經

簽報總經理後，作為單位考評之

參考依據。 



五、 對各單位人員施以適當合宜之

法規訓練。 

六、 應督導各單位法令遵循主管落

實執行相關內部規範之導入、建

置與實施。 

七、 辦理前條第一項提報董（理）事

會報告事項內容，至少應包括對

各單位就法令遵循重大缺失或

弊端分析原因、可能影響及提出

改善建議。 

八、 每年應將前一年度法令遵循整

體執行情形，納入第八條第一項

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評估。 

內部稽核單位得自行訂定所屬

單位法令遵循之評估內容與程序，及

自行評估所屬單位法令遵循執行情

形，不適用前項第四款規定。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法令遵

循自行評估作業，每半年至少須辦理

一次。其辦理結果應送法令遵循專責

單位備查。各單位辦理自行評估作

業，應由該單位主管指定專人辦理。

自行評估工作底稿及資料應至少保

存五年。 

金融控股公司應依子公司業務

規模及業務風險特性，督導其子公司

辦理前項法令遵循自行評估作業。 

五、 對各單位人員施以適當合宜之

法規訓練。 

六、 應督導各單位法令遵循主管落

實執行相關內部規範之導入、建

置與實施。 

七、 辦理前條第一項提報董事(理)

會報告事項內容，至少應包括對

各單位就法令遵循重大缺失或

弊端分析原因、可能影響及提出

改善建議。 

八、 每年應將前一年度法令遵循整

體執行情形，納入第八條第一項

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評估。 

內部稽核單位得自行訂定所屬

單位法令遵循之評估內容與程序，及

自行評估所屬單位法令遵循執行情

形，不適用前項第四款規定。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法令遵

循自行評估作業，每半年至少須辦理

一次。其辦理結果應送法令遵循專責

單位備查。各單位辦理自行評估作

業，應由該單位主管指定專人辦理。

自行評估工作底稿及資料應至少保

存五年。 

金融控股公司應依子公司業務

規模及業務風險特性，督導其子公司

辦理前項法令遵循自行評估作業。 

第二十四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

設置隸屬於總經理之資訊安全專責

單位，不得兼辦資訊或其他與職務有

利益衝突之業務，並配置適當人力資

源及設備，並指派副總經理以上或職

責相當之人擔任資訊安全長，綜理資

訊安全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務。但

主管機關對信用合作社及票券金融

公司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資訊安

全長每年應向董（理）事會報告前一

第二十四條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應

設置隸屬於總經理之資訊安全專責

單位，不得兼辦資訊或其他與職務有

利益衝突之業務，並配置適當人力資

源及設備，並指派副總經理以上或職

責相當之人擔任資訊安全長，綜理資

訊安全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務。但

主管機關對信用合作社及票券金融

公司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資訊安

全長每年應向董（理）事會報告前一



年度資訊安全整體執行情形，並及時

報告重大資安問題。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資訊安

全專責單位人員，每年至少應接受十

五小時以上資訊安全專業課程訓練

或職能訓練；其他資訊從業人員則每

年至少應接受六小時以上之資訊安

全專業課程訓練或職能訓練。銀行業

總機構、國內外營業單位、財務保管

單位及其他管理單位之人員，每年至

少須接受三小時以上資訊安全宣導

課程。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

國聯合會、有限責任中華民國信用合

作社聯合社及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

業同業公會應訂定並定期檢討資訊

安全自律規範。 

年度資訊安全整體執行情形，並及時

報告重大資安問題。 

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資訊安

全專責單位人員，每年至少應接受十

五小時以上資訊安全專業課程訓練

或職能訓練；其他資訊從業人員則每

年至少應接受六小時之以上資訊安

全專業課程訓練或職能訓練。銀行業

總機構、國內外營業單位、財務保管

單位及其他管理單位之人員，每年至

少須接受三小時以上資訊安全宣導

課程。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

國聯合會、有限責任中華民國信用合

作社聯合社及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

業同業公會應訂定並定期檢討資訊

安全自律規範。 

第五十三條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之內部

控制及稽核制度，如依其總行所定之

相關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規定，不低

於本辦法之規定，得依總行制度，並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應由在臺負

責人、法令遵循長、負責臺灣區

稽核業務主管、負責臺灣區資訊

安全主管、負責臺灣區風險管理

主管聯名出具，並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三個月內將該聲明書揭露

於銀行網站，不適用第八條規定。 

二、依據在臺業務項目參照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二款訂定相關規範及處

理手冊。 

三、依總行制度建立在臺檢舉制度，

並指定單位或人員負責檢舉案件

之受理，得不適用第十三條第一

項關於指定獨立行使職權之單

位。但檢舉制度內容至少應包括

第十三條第四項各款規定。 

第五十三條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之內部

控制及稽核制度，如依其總行所定之

相關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規定，不低

於本辦法之規定，得依總行制度，並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應由在臺負

責人、法令遵循長、負責臺灣區

稽核業務主管、負責臺灣區資訊

安全主管、負責臺灣區風險管理

主管聯名出具，並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三個月內將該聲明書揭露

於銀行網站，不適用第八條規定。 

二、依據在臺業務項目參照第十二條

第一項第二款訂定相關規範及處

理手冊。 

三、依總行制度建立在臺檢舉制度，

並指定單位或人員負責檢舉案件

之受理，得不適用第十三條第一

項關於指定獨立行使職權之單

位。但檢舉制度內容至少應包括

第十三條第四項各款規定。 



四、配合總行採風險導向之自行查核

制度者，說明自行查核之辦理方

式及對自行查核之評核機制並報

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得不適用第

十四條第一項關於指定單位進行

督導及覆核，及第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 

五、遵循總行之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

監督架構者，說明架構原則及權

責規定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得

不適用第十八條規定。 

六、配合總行採風險導向之內部稽核

制度者，說明運作之機制及辦理

方式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得不

適用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

十九條規定。 

七、依總行制度並配置適當之人力資

源及設備，確保聯繫及風險管理

妥適者，得不適用第十六條第二

項有關法令遵循專責單位不得

兼辦法務之業務，及法令遵循長

不得兼任法務單位主管之規定，

及得不適用第二十一條有關設

置風險管理專責單位與指派風

險管理長、第二十四條有關設置

資訊安全專責單位及指派資訊

安全長，以及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第一款有關內部稽核人員員額

比例之規定。 

八、內部稽核報告之申報，除主管機

關另有規定外，內部稽核由在臺

分行之稽核單位辦理者，應於查

核結束後二個月內報主管機關；

由總行或區域總部辦理者，在臺

分行應於收到報告後一個月內

報送主管機關。如該報告內容非

中文，應檢附中文重點摘述。  

四、配合總行採風險導向之自行查核

制度者，說明自行查核之辦理方

式及對自行查核之評核機制並報

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得不適用第

十四條第一項關於指定單位進行

督導及覆核，及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 

五、遵循總行之法令遵循風險管理及

監督架構者，說明架構原則及權

責規定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得

不適用第十八條規定。 

六、配合總行採風險導向之內部稽核

制度者，說明運作之機制及辦理

方式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得不

適用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

十九條規定。 

七、依總行制度並配置適當之人力資

源及設備，確保聯繫及風險管理

妥適者，得不適用第十六條第二

項有關法令遵循專責單位不得

兼辦法務之業務，及法令遵循長

不得兼任法務單位主管之規定，

及得不適用第二十一條有關設

置風險管理專責單位與指派風

險管理長、第二十四條有關設置

資訊安全專責單位及指派資訊

安全長，以及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第一款有關內部稽核人員員額

比例之規定。 

八、內部稽核報告之申報，除主管機

關另有規定外，內部稽核由在臺

分行之稽核單位辦理者，應於查

核結束後二個月內報主管機關；

由總行或區域總部辦理者，在臺

分行應於收到報告後一個月內

報送主管機關。如該報告內容非

中文，應檢附中文重點摘述。  



九、首次擔任在臺分行營業單位之經

理人具備與其職務有關之內部

控制經驗與訓練，不適用第四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之內部控制

及稽核制度非屬前項情形，且依總行

制度不低於本辦法規定者，得於出具

總行規定與本辦法規定之對照適用

說明，並經在臺分行負責人簽署後依

總行制度辦理。其總行制度如有變更

者，應重行出具對照適用說明並經在

臺分行負責人簽署。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之內部控制及

稽核制度非屬前二項情形，得依其業

務規模或性質，就特定事項敘明理由，

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依總行制度辦

理。核准事項有變更者，應重行報經

主管機關核准。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違反依本條

規定辦理之內部控制制度及稽核制

度者，視同違反本辦法規定。 

九、首次擔任在臺分行營業單位之經

理人具備與其職務有關之內部

控制經驗與訓練，不適用第四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之內部控制

及稽核制度非屬前項情形，且依總行

制度不低於本辦法規定者，得於出具

總行規定與本辦法規定之對照適用

說明，並經在臺分行負責人簽署後依

總行制度辦理。其總行制度如有變更

者，應重行出具對照適用說明並經在

臺分行負責人簽署。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之內部控制及

稽核制度非屬前二項情形，得依其業

務規模或性質，就特定事項敘明理由，

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依總行制度辦

理。核准事項有變更者，應重行報經

主管機關核准。 

外國銀行在臺分行違反依本條

規定辦理之內部控制制度及稽核制

度者，視同違反本辦法規定。 

 


